附件2： 
连江县体育训练中心（少体校）体育招生协议书
为了确保学生训练期间的人身安全，明确责任界限，健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一体化管理，根据教育部颁发《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校实际，特签订此协议书：
1.在正式录取前，拟招收的体育苗子及其监护人签订本协议，同意子女参加体育苗子招生测试，如被录取，安排在城关地区中小学就读，家长督促子女参加训练，如无故不参加体育训练、比赛及输送的或者技能、体能及表现达不到要求，按《体育特长生管理规定（试行）》规定，县体训中心将按程序办理学籍退回户籍所在学校。
[bookmark: _GoBack]2.所有参加训练的学生入学前需进行体检，由医院出具健康证明，家长不能隐瞒学生先天身体状况，有心脑血管、癫痫病及其它不适宜体育训练病例的同学不得参加体育学生考核，录取后一经发现，勒令退出。因隐瞒病情造成的不良后果由参训学生监护人负责。
3.甲方为参训学生购买人身意外伤害险且定期进行普法教育，学生在校训练期间，因第三方的原因造成身体伤害，由第三方承担赔偿责任:若学生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该生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4.学生在校训练期间，必须听从教练安排指导，因不听从教练安排指导造成身体伤害的一切后果由学生本人承担责任。
5.学生在校期间必须听从生活管理员和文化辅导老师管理教育，遵守就读的城关中小学校班级的规章制度，认真听课，做好课堂布置作业，家长也要配合体校督促子女完成好课堂作业，没有完成作业的家长要跟文化课业学校班主任沟通交流，查明原因，放假接送回家做好补缺补漏，
6.入学之前家长要与甲方签订乘坐校内校车安全教育责任书。遵守体校整体时间安排，适当安排假期时间。家长本人及近亲属及时到校接送孩子回家，离校期间安全由监护人自行负责。接送时必须与安保人员签字后生管同意才能接走。学生在校训练期间不允许在校为子女办生日庆祝等与教学训练无关的活动，家长不得干扰正常教学训练秩序。
7.无故退出体育生训练，家长要承担因退训造成甲方损失的相关费用。
8.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学生在校训练期间。
甲方：连江县体育训练中心：
乙方(学生家长、监护人)签字:父亲：              母亲：
        
                                                    年     月     日
